
演出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平等互利、

公平诚信的基础上，就以下演出项目达成本协议，以兹双方共同遵守。

一、合作项目：

（一）演出时间：2026 年 7 月-12 月

（二）演出地点：伊金霍洛旗影剧院

（三）演出内容：

1、大型项目 1场：北京交响乐团新年音乐会 1场

2、中型项目 3场：儿童皮影戏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沉香救母》各

1场；《流金岁月》魔术杂技专场 1场

3、小型演出 9场：父爱如山·童话情景剧《狮子王》2场；亲子情景剧《霸

王龙》2 场；脱口秀 2 场；原创儿童剧《猫》2 场；《铁血丹心》室内音乐会 1

场（后附附件）。

二、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1、甲方负责提供本协议演出项目的场地，包括舞台、后台、观众席、化妆间、

贵宾室等，配合足够的电力和工作人员，并提供剧院现有的灯光、音响设备。

2、甲方配合乙方办理本协议演出项目所必须的全部当地演出报批及备案相关手

续。

甲方：伊金霍洛旗文化和旅游局 乙方：创联（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军 法定代表人：谷洪波

地址：伊金霍洛旗辰元大厦 A座 5楼 地址：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 8 号院 8

号楼 10 层 1001

社会信用代码：11152728011741672N 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579023024E

电话/传真： 电话/传真：13801043603

联 系 人 / 联 系 方 式 ： 娜 和 雅

14794931118

联系人/联系方式：谷洪波



3、乙方负责为本演出项目提供电脑联网售票系统及票纸，包含演出时间、地点、

剧目名称、温馨提示等内容，并负责票务发放、宣传推广等工作。

4、甲方负责演出相关宣传工作，乙方负责所有活动宣传物料的设计、制作、印

刷、布置（包含但不限于海报、展架、节目单、舞台背景板等），甲方发布和投

放，任何与演出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画面及文字在内等）的信息均需与乙方

确认后予以实施。

5、乙方负责对指定场次开展高清现场直播，提供不少于 3几位的高清摄像机进

行录制与推流。

6、甲方负责演出现场安全保卫、消防治安工作：甲方确保演出区、后台、化妆

间等演职人员出入场所的安全，未经甲方同意任何人员不得进入演出区及后台活

动区，保障活动顺畅进行。

7、乙方提供详细的《演出安全应急预案》及《突发事件处置流程》，包含但不

限于舞台结构安全、用电安全、现场秩序维护等内容。

8、乙方负责为每场演出人员购买保险，保障表演者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9、每场演出前乙方安排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对演出场地、舞台设备等进行演出前

检查。

10、甲方提供专属工作人员在演出期间提示及控制观众在正式演出中不得进行录

音及录像或直播，不得使用闪光灯拍照；甲方有权安排工作人员在不影响观众观

演的情况下拍摄照片用于宣传；如乙方要安排媒体记者在演出时拍摄,需要提前

通知甲方,取得甲方同意后安排指定位置，并确保不得影响观众观看剧目及剧组

正常演出工作。

11、甲方承担本协议演出的以下费用：

演出费：本协议共计演出项目 13 场，演出费共计 995000 元（人民币大写： 玖

拾玖万伍仟元整 ）。乙方需向甲方开具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应于本协

议签署生效后，并收到乙方的合规发票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支付总演出费的50%，

即 497500 元（人民币大写为肆拾玖万柒仟伍佰元整）；所有演出服务项目达到

50%后，甲方收到乙方的合规发票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00%即 298500 元（人民币大写为贰拾玖万捌仟伍佰元整）；所有演出服务项

目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的合规发票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20.00%即 199000 元（人民币大写为壹拾玖万玖仟元整）。

本合同费用为所有费用，除双方其他约定外，就举办的本次活动，甲方无须

再支付乙方任何费用。

甲乙双方账户信息

甲方发票信息如下：

账户名：伊金霍洛旗文化和旅游局

纳税人识别号：11152728011741672N

地址、电话：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辰元大厦 A座 5楼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金霍洛旗可汗街支行

15001687436058000651

乙方账户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创联（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地址、电话：北京市通州区胡家垡村甲 8号院 8号楼 10 层 1001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东直门支行

银行账号：01090377300120108716374

三、乙方权利与义务：

1、乙方承担乙方演职人员个人的演出费支付及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

2、乙方保证演出净时长，并保证演出艺术质量和资料介绍一致；乙方如在演出

中安排互动环节，应事先告知甲方。

3、乙方负责保证演职人员及时到达演出地，保证演出团体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和

演出内容，一经确认不得随便修改，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乙方负责取得本演出所有的著作权以及其他相关权利（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

权、肖像权等）的许可，或是取得版权方的授权许可，有权在本协议约定的合作

期限、合作区域对该演出项目进行相关演出、服务、运营以及使用相关图样、照

片、视频、文字等资料素材，如乙方因履行本协议的约定而受到第三方关于演出

项目内容侵犯相关知识产权的指控并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由此产生的损失应乙

方承担。

5、乙方负责于本合同签订后一周内向甲方提供合同约定的演出相关宣传资料，

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片、视频等，乙方提供的一切资料及证件应合法、真实，



不侵犯任何主体的合法权利。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乙

方提供的宣传资料以及文案材料，均应当确保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以及社会倡导的

价值观念，避免出现法律法规禁止的，或者敏感、政治等不良价值观的图片或文

字等。如因乙方提供的材料、文案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停演以及其他损失的，由

乙方承担责任。

6、乙方交付甲方的本次演出的相关宣传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视频、图片、文字

等），以及本次演出期间的剧照、视频等资料，甲方均可在不特定时间、场合在

自身的宣传和推广方面合理使用。

7、乙方演职人员应积极配合做好甲乙双方确认后的直播、演出采访及宣传活动；

8、乙方提供的各项对外宣传资料及单方进行的宣传，如在场地、官网、微信平

台、报纸、平面广告、电视广告、户外广告等发布的宣传品（海报、单页等）上

的文字应使用甲方已取得授权的“字魂网”全站字魂字体。如乙方在宣传品上使

用非“字魂网”字魂字体，需向甲方出具文字字体授权书，方可进行宣传。因文

字版权问题引起的纠纷，由乙方承担责任及相关费用。

9、如演出团在宣传品上所设计的文字字体为其他版权字体，而非字魂字体，乙

方应出具相应文字字体授权书，方可在宣传栏中刊登宣传品，如因文字版权问题

引起纠纷，由乙方承担责任及相关费用。

10、乙方演员在非排练、演出期间因疾病所支付的医疗费用及一切其它费用由乙

方演员自理。

11、乙方负责监督审核演出团的演出内容，确保演出内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保

证演出质量，使演出顺利进行；乙方须禁止其演职人员有任何宣扬破坏祖国安定、

危害社会公德等言行，若引起投诉或相关部门处罚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

不予支付费用；如已支付，乙方应予以全额退还；若给甲方造成额外损失的，乙

方应在接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赔偿甲方的所有损失。

五、违约责任：

本合同双方应及时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均构

成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1、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演出取消，以及乙方擅自变更演出内容导致甲方遭受行政

处罚或其他实际经济、名誉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乙方应于演出确定取



消之日起 5日内赔付甲方各项损失，并支付甲方为该演出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场地租金、乙方人员住宿费用以及因取消预订而向第三方支付的违约

金、因向观众退票而产生的损失等）。

2、如因甲方原因导致演出取消的，包括但不限于未能如期为演出团体的演出获

得相应许可及批文、或未能按协议提供演出地点，乙方无需承担相应责任，同时

甲方对乙方前期支出的与本次演出相关的费用以及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具体内

容可另行协商。

3、如因不可抗力，例如因疫情无法取得演出所需的政府报批文件，或政府取消

演出的，则甲乙双方各自承担损失。

4、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如任何一方违反或不遵守本合约的主要条款和条件，

且在守约方催告的限期内未纠正的，守约方可立即解除本合约，并享有索偿权和

前述条文所赋予的权利。

5、因乙方原因导致演出内容与宣传不符并被观众投诉、索赔的，乙方应当按照

甲方的要求向观众或行政主管部门进行解释、澄清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赔偿责

任、行政责任。

6、乙方严格按照与各演出人员约定标准、时限足额发放劳务报酬，严禁克扣、

截留、无故拖欠任何演职人员薪酬，若出现工资拖欠，乙方自愿承担全部清偿责

任，无条件先行垫付拖欠工资，并承担由此产生的违约金、诉讼费、律师费、行

政处罚等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

六、不可抗力：

1、本条所称“不可抗力”系指在本合同签署后发生的、本协议签署时不能

预见的、其发生与后果是无法避免或克服的客观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洪水、火灾、

爆炸、雷电、地震、风暴、战争、动乱、政府行为（包括对演出活动的许可、调

整等）、国家政策的突然变动、罢工、黑客或病毒攻击、国际或国内运输中断、

疫情以及根据中国法律或一般国际商业惯例认作不可抗力的其他事件。

2、任何一方遇有不可抗力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本合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

应自不可抗力事件发生之日起【3】天内，将事件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

并于事件发生之日起【3】天内，向另一方提交导致其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或迟

延履行的证明。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影响的范围内免除其相应责任。

因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在迟延履行期间遭遇不可抗力的，不免除其违约责任。

如果一方由于不可抗力事件无法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义务或不可抗力事件持续



超过【3】天，则双方均有权解除本合同。解除合同应向对方发出书面解除合同

的通知。

七、保密义务与信息安全

1、本合同各项条款属于商业秘密，各合作方有义务保守商业秘密（不包括

因为司法部门调查要求显示的内容）；各方当事人应对在签订和履行本合同过程

中了解和获得的资料、信息保密并承担保密义务。泄密方应承担因泄密给合作方

及其他第三方造成的全部损失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2、各方对于保密信息的义务应延续至该等信息因合法的原因而成为公开信

息；本保密条款具有独立性，不受合同终止或解除的影响。

八、补充与附件

1、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未做

规定的，甲乙双方可以达成书面补充合同。本合同的附件和补充合同均为本合同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不得与本合同抵触。

2、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的，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如通过

协商未能解决的，双方均有权向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起诉。

3、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每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伊金霍洛旗文化和旅游局 乙方：创联（北京）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后附演出明细及每场的金额


